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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5年度原住民族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實施計畫 

 

1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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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5年度原住民族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實施計畫 

壹、 依據：本會115年度施政計畫。 

貳、 目標 

為協助改善原住民部(聚)落生活環境，強化及維護本會經管之既

有原住民族文化及公共設施品質，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參、 實施期程 

    自計畫公告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惟計畫經費用磬時，由本

會公告停止受理申請。 

肆、 實施場域 

一、 本市原住民族地區之原住民族部落。 

二、 本市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原住民族聚落。 

三、 本市或本會經管既有原住民族文化或公共設施。 

四、 本市原住民族公共服務據點。 

伍、 實施內容 

一、 主要工程項目： 

(一) 原住民族部落既有聯絡道路及農機道路、排水溝、駁坎、擋土設

施及欄杆等。 

(註：農機道路指原住民族地區內聚落至耕作地之農產及生產資材運輸道路，

路寬未達2.5公尺，且未納入公路法管理之既有農用道路，並供公眾通行使

用。) 

(二) 原住民部(聚)落公共環境安全及綠美化。 

(三) 原住民族公共服務據點及其周邊環境（含無障礙設施、綠美化）

安全維護。 

(四) 本會經管場館及周邊環境改善及維護(含建築物修繕、除草、植

披及綠美化)、設施之整修等事項。 

(五) 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之項目。 

二、 下列項目非本計畫實施範圍，不予受理： 

(一) 公路系統道路及公所養護管理之村里道路。 

(二) 都市計畫區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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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光地區道路。 

(四) 林班地內之農路及林道。 

(五) 農地重劃區內農路。 

(六) 河川治理範圍內之高灘地。 

(七) 海岸範圍內。 

(八) 非供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房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 

(九) 其他主管機關維護權責之設施。 

陸、 實施步驟 

一、 本會收受提案表（附件一）後，依本計畫辦理書面初審作業，必

要時得請提案人於限期內提供佐證文件以利審查，提案人逾期未

提供或無法提供者，視同撤回提案。 

二、 經書面初審通過者，由本會於10日內排定現地會勘，邀集提案人、

相關關係人(或單位)及施工、設計及監造廠商共同與勘，並製作

會勘紀錄，並於會勘後5日內將函送會勘紀錄予與勘人員，及函

知提案人會勘結果。 

三、 會勘結果如經本會審核符合計畫目的與效益者，於簽報會勘紀錄

時，併同確認施作範圍，經機關首長核定後錄案施作。 

四、 經錄案施作之工程案件，由本會函知設計單位提出工程設計(含

預算)書圖，經本會審核同意後，由本會函告施工單位施作工程。 

五、 工程設計前置作業，應就擬施作工程項目徵詢在地居民意見，並

取得共識，俾做為設計之參考。在符合施工規範及相關法規的前

提下，施工設計將優先採用低碳水泥（混凝土）、環保再生材料，

以達淨零減炭及永續發展之目標。 

六、 各工程案件如有違反法令、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使用權利、

不符本計畫各項規定或其大重大事由等，本會得取消工程施作。 

七、 本計畫執行工程經費用罄時，停止受理案件之提案，俟次一年度

預算完成法定審議程序及計畫公布實施後，再行受理。 

柒、 審核原則 

一、 本計畫工程屬公共性質，須符合公益性、必要性及急迫性之工程

項目，且單次派工金額在150萬元以下為優先處理原則，例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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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一致性及連續性辦理改善。 

二、 本計畫之工程施作涉及私有土地者，於辦理設計階段前亦應由陳

情人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使用同意書。 

三、 施作項目如無農機道路或既有道路，為符公益性，施作範圍須有

至少3戶以上受益者。 

四、 提報案件不得與現有法令不符或重複補助情事，且應排除其他相

關計畫已編列預算補助之範圍及項目。 

五、 有下列情事者，不予施作: 

(一) 施作地點或項目倘屬其他主管機關權責或符合其他特定項目

公共建設計畫補助範圍，由各該主管機關依計畫規定辦理。 

(二) 施作範圍不得為私人園內道路及農場內道路改善或私闢道路。 

(三) 施作範圍前後有柵欄或大門阻隔、或死巷等情形。 

(四) 因個人土地開發行為所造成之水土保持改善需求(如擋土牆)，

應先釐清水土保持義務歸屬，由權責單位或水土保持義務人

辦理。 

(五) 農路、林道、公路（鄉道、縣道、省道）等道路及其附屬設

施之各項管養工作應由各該道路主管機關自行籌措經費。 

六、 道路路面改善項目之工程用地應由提案人確認合法性，既成道路

之認定及用地處理問題請提案人依法辦理；其餘公共設施之興建、

改建或修繕，提案人應具備設施及用地所有權，惟如因部落意象、

公共安全或災害防救等因素而施作於他人或其他機關之設施及用

地，應取得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用地已設定他項權利

者，應取得他項權利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七、 工程案件應檢視工程範圍內是否已有施作其他公共設施，是否還

在保固存續期間，除舊有設施已傾圮毀壞，應避免拆除重作。 

捌、 經費來源 

由本會年度預算支應。 

玖、 預期效益 

維護本市原住民族地區及遷居都會區原住民聚落居住環境與生命安

全，提高原住民生活品質，希藉由本計畫之執行，期能達到改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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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活品質及縮短城鄉差距之效益。 

壹拾、 本實施計畫奉機關首長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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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區       里原住民族基層建設小型工程提案表 

一、 提案項目：（請勾選） 

□ 原住民族部落既有聯絡道路及農機道路、排水溝、駁坎、擋土設施

及欄杆等。(註：農機道路是指原住民族地區內聚落至耕作地之農產及生產

資材運輸道路，路寬未達2.5公尺，且未納入公路法管理之既有農用道路，並

供公眾通行使用。) 

□ 原住民部(聚)落公共環境安全及綠美化。 

□ 原住民族公共服務據點及其周邊環境（含無障礙設施、綠美化）安

全維護事項。 

□ 本會經管場館及周邊環境改善及維護(含建築物修繕、除草、植披

及綠美化)、設施之整修等事項。 

□ 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之項目 

                                                     。 

二、 提案說明(詳敘需求原因，如設施老舊不堪使用或已逾使用期限、公共

設破損、畸零地綠美化…等) 

 

 

三、 擬施作地點：臺中市       區       里       段       地號 

四、 現地照片：（將大略相關位置標明即可） 

五、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提案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7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族基層建設小型工程 

會勘紀錄表 

會勘事由  

會勘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會勘地點      

主持人  紀錄  

會勘人員 

單位 姓名 

  

  

  

  

  

土地現況及權

屬說明 

 

會勘過程及概

況摘要 

一、 提案項目： 

□ 原住民族部落既有聯絡道路及農機道路、排水溝、駁坎

及欄杆等。 

□ 原住民部(聚)落公共環境安全及綠美化。 

□ 原住民族公共服務據點及其周邊環境（含無障礙設施、

綠美化）安全維護事項。 

□ 既有原住民族文化及公共設施室內外及周邊環境維修及

養護（含除草、植被及綠美化等）事項。 

□ 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之項目。 

                                             。 
二、 工程用地所有權人□同意  □不同意  □徵詢中  提供

土地使用。 
三、 預計施作範圍(長度或面積)及項目 
 
 
 

(續下頁)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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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事由  

會勘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會勘地點      

主持人  紀錄  

會勘結論 

□ 錄案評估。 

□ 符合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計畫項目，由區公所或本會提報或

轉請權責機關辦理。 

□ 所需工程經費龐大，以專案方式由區公所向市府提報重大

先期計畫或向中央部會爭取經費挹注。 

□ 未符合本計畫目的、效益及施作範圍與項目，不予辦理。 

□ 其他 

 


